
（式样五·合格） 

（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名称） 
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
X建消验字〔  〕第 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 

我部门对你单位申报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（工程信息）进行了消防验收（受理凭

证文号：         ，地点：        ，建筑层数：地上    

层、地下      层，建筑高度：    米，建筑面积：     

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经审查材料

及现场抽查测试，意见如下： 

    综合评定消防验收结论：合格。此结论仅对当日验收

所涉及的系统及设施情况负责。 

该工程如需扩建、改建(含室内外装修、建筑保温、用途

变更)的，应当依法向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机构申请施工

图设计文件审查或备案；属于公众聚集场所的，投入使用、

营业前应向消防救援机构作出符合消防安全标准的承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（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验收专用章）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建设单位签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一式二份，一份交建设单位，一份存档。



（式样五·不合格） 

（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名称） 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

X建消验字〔  〕第 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 

我部门对你单位申报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（工程信息）进行了消防验收（受理凭

证文号：         ，地点：    ，建筑层数：地上   层、

地下     层，建筑高度：    米，建筑面积：      平方

米，使用性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经审查材料

及现场抽查测试，意见如下： 

     一、 

 

     二、 

 

     三、 

 

综合评定消防验收结论：不合格。此结论仅对当日验收

所涉及的系统及设施情况负责。 

你单位应对此次验收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并进一步组织

有关单位进行自验，自验合格后重新申请消防验收，消防验

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 



如对上述存在异议，应在收到本意见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向  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 

 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验收专用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建设单位签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一式二份，一份交建设单位，一份存档。 


